
附件2

关于《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征
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行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资产评估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起草了《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为便于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以及相关部门、人士全面理解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和相关背景，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国际社会更加重视知识产权，更加重视鼓励创新。发达国家以创新为主要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其竞争优势；其他各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适应国情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促进自身发展。中国也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2008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把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了国家重要战略的高度，知识产权关系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在2008年修订发布了《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并同时发布了《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与随后发布实施的《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和《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一起，对指导和规范无形资产评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是无形资产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产评估准则的重要规范领域。随着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实践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制定专门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规范已成为行业内外的共识。纵观国外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发展的现实需要，制定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对于提高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执业质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出台，将有利于指导和规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行为，提高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质量，加强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进行监管，防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执业法律风险，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此外，也可以从专业角度助力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发现、价值衡量和价值提升，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贯彻落实。
二、国内外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规范情况分析
（一）国际评估界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规范
目前国际评估准则理事会以及美国、英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评估行业虽然没有专门制定针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相关准则，以规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行为，但在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的体系下都对著作权、专利等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行为做出了规范。
（二）我国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制定依据
近年来，我国发布了一系列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资产评估行业在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都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制定奠定了重要基础。两项基本准则和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制定提供了直接依据。目前已颁布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体系中其他相关准则也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三、起草的指导思想
（一）准确定位
目前，无形资产评估准则框架包括无形资产、专利、商标、著作权“1+3”项评估准则，这些准则都为资产类准则。其中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定位为基本要求，另外三项准则定位为评估特定资产时的具体要求。无形资产评估与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有一定的交叉性。因此，本指南定位于行为类准则，突出以交易、出资、财务报告、涉税、质押、诉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同时，由于知识产权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等资产类型。为使指南更加具有指导性，本指南也兼顾了对资产类型的介绍。
（二）突出专业性
由于知识产权资产所具有的特殊性，使资产评估师在评估过程中，必须关注知识产权资产的权利问题、技术问题及寿命问题。其中，在技术问题中又必须关注被评估知识产权资产所属的技术领域发展状况、被评估知识产权资产的技术水平、技术成熟度、同类技术竞争状况、技术更新速度等因素。在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知识产权资产的特点和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特殊性，突出指南内容的专业性，以期为资产评估师和资产评估机构提供必要的专业规范和指导。
（三）突出可操作性
如何有效地协调好操作性和原则性问题，是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制定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在定位上更加强调指南规范内容的可操作性，通过规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中的具体问题，如资料的搜集、评估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折现率的选取、必要信息的披露、报告的撰写等，为资产评估师和评估机构提供解决实际操作问题的方法和标准。
（四）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在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制定过程中，力求做到与国际接轨，推进行业的国际化。一方面，基于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适用范围和适用性的考虑，指南的制定考虑了我国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现状和实践需求；另一方面，也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方面的先进经验，引进其先进理念和成熟的技术，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努力推动评估行业与国际接轨。
四、起草过程
在起草过程中，中评协组织有关专家结合国内外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方面的大量资料，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涉及的重要名词、术语、评估方法及评估理论等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也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组织行业内外相关人士进行了广泛讨论，并专门征求了法律顾问、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理论研究者、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专家等方面专家的意见，经多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分“总则”、“基本要求”、“以交易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 “以出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以涉税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以质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以诉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和“附则”。
“总则”主要内容包括：制定目的和依据；知识产权资产的定义；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定义；适用范围。
“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包括：从事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的评估机构的要求；资产评估师执行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具备的基本知识、经验和专业胜任能力；评估操作的基本要求；评估知识产权缺乏特殊专业知识和经验时如何利用专家工作；知识产权资产涉及的专利资产、商标资产、著作权资产、商业秘密、集成电路、植物新品种等资产的具体特征以及评估的基本要求；评估方法应用的基本要求，披露的基本要求。
“以交易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主要内容包括：以交易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价值类型的选取，评估方法的选取，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收益法，预期收益的影响因素，确定收益期限的考虑因素，折现率的影响因素及具体计算方法，税收摊销收益，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市场法，市场法应用的考虑因素，可比交易案例的选取时考虑的因素，可比案例修正因素，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成本法，实物期权法，综合分析确定评估结论，披露要求等的具体要求。
“以出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主要内容包括：以出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出资的知识产权资产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知识产权资产不得出资的情况，评估师应关注知识产权资产是否可以出资，对重组企业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时应关注内容，单项资产评估与企业价值评估的联系与区别，评估对象可使用期限对其价值的影响，收益法评估要求，知识产权的资产负债组合出资时的评估要求，披露要求等的具体要求。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评估师应具备的胜任能力，和审计师的沟通，评估基准日的确定，评估对象的确定，知识产权资产符合会计上资产定义的条件，合并对价分摊，减值测试，价值类型，价值类型与会计上计量属性的对接，净重置成本，评估方法的选取，披露要求等的具体要求。
“以涉税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评估师应具备的胜任能力，和专业顾问的沟通，评估基准日的确定，评估对象的确定，税法公允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对接，评估方法的选取，披露要求等的具体要求。
“以质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评估师应具备的胜任能力，出质的知识产权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评估对象应关注的要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价值类型的选取，披露要求等的具体要求。
“以诉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评估师应具备的胜任能力，与相关当事方的沟通，评估程序受限时的解决方式，评估基准日，价值类型，评估相关资料收集，披露要求等的具体要求。
 “附则”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生效日期。
六、重要事项说明
（一）关于指南定位
在起草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过程中，中评协对于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定位为行为类准则。经过课题组专家的统一论证，采用了“基本要求+具体经济行为下的应用”的结构安排。突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在具体经济行为下的不同要求,对不同经济行为下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进行分别规范，与已经出台的“1+3”无形资产准则予以契合。
（二）关于知识产权资产的定义
征求意见稿中定义注重了对相关评估准则的相互衔接和考虑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沿用了相关评估准则中已有相关定义。现有的相关评估准则中没有定义的则直接或间接引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具体知识产权的定义。定义针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实践中面临的实际情况而提出，以期通过资产评估准则规范，明确哪些知识产权可纳入知识产权资产的范围。
（三）关于评估对象
征求意见稿中所称知识产权资产的范围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等。对于定义中包含的知识产权资产，征求意见稿中除了在准则条文中明确说明了其内涵外延，对于资产评估师执行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时，应当关注的相关因素也进行了说明，增强了指南对评估实务的指导性。
（四）关于评估方法
征求意见稿中除了对于三种评估基本方法进行了说明，还提到了资产评估师也可以考虑使用实物期权法等具体估算方法，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的合理性，形成最终评估结论。
征求意见稿对基本方法中收益法的具体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收益法中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节省许可费折现法、增量收益折现法、超额收益折现法及净利润分成法，以及收益法中常用的参数。同时，对市场法及成本法的使用及参数选择做了规范。对评估方法全面而具体的规范要求，有利于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更好地运用各类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
（五）关于具体经济行为下的应用和披露要求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涉及的经济行为通常包括交易（转让或许可使用）、出资、财务报告、涉税、质押、诉讼等。知识产权资产最常见经济行为是交易经济行为，即转让知识产权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本指南在以交易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章节中对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的选择做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在其他经济行为下同样适用。
资产评估师执行以出资、财务报告、涉税、质押和诉讼经济行为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时，在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的选择与使用除应当遵守本指南相应经济行为的特殊要求外，还应当遵守本指南第三章的相关要求。
征求意见稿中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基本要求包含了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操作和披露的基本要求，第三章至第八章对于具体经济行为下的应用进行了特殊性的规范。这一方面体现了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的行为类准则的定位，使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与其他准则要求相衔接，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的专业特殊要求。因此，资产评估师在执行具体经济行为下应用的评估时，一方面应关注该具体经济行为下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也应知晓和遵守一般经济行为下的基本要求。

